
5.1.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8.2.11、8.2.13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 

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

通到室内其他空间，为此要保证合理的气流组织，采取合理的排风措施避免污染

物扩散，将厨房和卫生间设置于建筑单元（或户型）自然通风的负压侧，防止厨

房或卫生间的气味进入室内而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同时，可以对不同功能房间保

证一定压差，避免气味或污染物串通到室内其他空间。如设置机械排风，应保证

负压，还应注意其取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避免短路或污染。地下车库的排风口

应做消声处理，并布置在主导风的下风向，与所有建筑的出入口、新风进气口和

可开启扇的距离不少于10m。当排风口与人员活动场所的距离小于10m时，朝向

人员活动场所的排风口底部距人员活动地坪的高度不应小于2.5m。 

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气倒灌，对室内空气品质影响巨大，因此本条对避免厨房

和卫生间排气倒灌进行了规定。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气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 等规范的有关规定。排气道的

断面、形状、尺寸和内壁应有利于排烟（气）通畅，防止产生阻滞、涡流、串

烟、漏气和倒灌等现象。其他措施还包括安装止回排气阀、防倒灌风帽等。止回

排气阀的各零件部品表面应平整，不应有裂缝、压坑及明显的凹凸、锤痕、毛

刺、孔洞等缺陷。 

有条件时应采取隔断方式，形成污染源封闭空间。对于未进行土建和装修一

体化施工的项目，应预留排风设备安装条件。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评

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相关产品性能检测报告或质量合格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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